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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

并修订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的相关规定，为更好地反映基金投资风格，提高

基金业绩表现与业绩比较基准的可比性，经与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6年7月27日起调整旗下部分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同时对相关基金

管理人信息及基金托管人信息（如有）进行更新，并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有关条款进行修订。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业绩比较基准调整情况

本次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基金及调整前后的业绩比较基准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基金全称
浙商智选先锋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科技创新一个月滚动持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沪港深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浙商智能行业优选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智选领航三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智选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浙商大数据智选消费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全景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浙商智多享稳健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原基金合同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60%+恒生指数收益

率×10%+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30%
65%×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成份指数收益率+
30%×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收益率+

5%×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收益率
恒生指数收益率×75%+人民币银行活期存

款利率(税后)×25%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60%+上证国债指数

收益率×35%+恒生指数收益率×5%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60%+恒生指数收益

率×10%+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30%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成份指数收益率×70%+
恒生科技指数收益率×10%+人民币银行活

期存款利率×20%
中证主要消费行业指数×60%+上证国债指

数收益率×40%
中证内地消费主题指数收益率×50%+恒生

指数收益率×50%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12%+恒生指数收益
率×3%+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75%+
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税后)×

10%

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80%+恒生指数收益率×
10%+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0%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成份指数收益率×80%+中
证港股通科技指数（人民币）收益率×10%+中

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收益率×10%
恒生指数收益率×85%+中债-总全价（总值）指

数收益率×10%+活期存款基准利率×5%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85%+恒生指数收益率×

5%+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10%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80%+恒生指数收益率×
10%+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0%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成份指数收益率×80%+中
证港股通科技指数（人民币）收益率×10%+中
债-总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5%+活期存款

基准利率×5%
中证主要消费指数收益率×80%+上证国债指

数收益率×20%
中证内地消费主题指数收益率×70%+中证港
股通消费主题指数（人民币）收益率×20%+中

债-总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0%
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70%+中证
红利指数收益率×17%+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
资指数（人民币）收益率×3%+一年期定期存款

基准利率×10%
上述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要素的原因、差异及影响详见附件《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

二、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修订内容

（一）基金合同具体修订内容包括：在“基金的投资”章节中的“业绩比较基准”部分列明基金调整

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设定原因（包括与基金产品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投资比例限制的匹配

情况）、基准要素相关信息（包括发布机构、代码、查询途径等）、业绩比较基准的计算方法、管理投资偏

离业绩比较基准的定性或定量方法，以及未来可能变更业绩比较基准的情形和程序。基金管理人将

一并修订托管协议（如有），并更新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相关内容。

（二）本次修订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基金管理人已履行规定的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如有）、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将在基金管理人网站（www.zs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
csrc.gov.cn/fund）发布。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三、上述基金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如有）自2026年7月27日起生效。

四、其他事项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067－9908
网址：www.zsfund.com
（二）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

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

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7日

附：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1、浙商智选先锋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沪深300指数收益率×60%+恒生指数收益率×10%+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
3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80%+恒生指数收益率×10%+中债-综合全价（总

值）指数收益率×10%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仅涉及基准要素权重调整，不涉及具体指数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

绩比较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近年来股票资产的平均仓位，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

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70%提高至90%（其中A股股票部分的基准要素

权重相应从60%提高至80%，港股通股票部分的基准要素权重保持不变），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

准要素权重从30%调低至10%，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

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2、浙商科技创新一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65%×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成份指数收益率+30%×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

数收益率+5%×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收益率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成份指数收益率×80%+中证港股通科技指数（人民

币）收益率×10%+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收益率×10%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基

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股票投资部分将遵循“行业景气度向上”

的基本原则，精选优质上市公司股票。基于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投研平台，根据科技创新企业的范畴

选出备选股票池，并在此基础上从行业选择、公司评价、估值比较三个维度精选投资标的。并遵循上

述科技创新主题相关股票的投资策略，优先将基本面健康、业绩向上弹性较大、具有估值优势的港股

通标的股票纳入本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经审慎评估，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投资风格与主

题库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主题界定、市值覆盖、行业与个股

分布等，保持A股股票部分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不变，并选取中证港股通科技指数（人民币）作为港股部

分业绩比较基准要素。此外，基于本基金近年来股票资产的平均仓位，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

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70%提高至90%（其中A
股股票部分的基准要素权重相应从 65%提高至 80%，港股通股票部分的基准要素权重从 5%提高至

10%），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30%调低至10%，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

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原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选取符合港股通资格的普通股作为样本股，采用自由流

通市值加权计算，以反映港股通范围内上市公司的整体状况和走势；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

证港股通科技指数（人民币）从港股通范围内选取市值较大、研发投入较高且营收增速较好的科技龙

头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反映港股通内科技龙头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调整后的中证港股通

科技指数（人民币）与基金实际持股风格更为匹配，从而能够更好反映本基金的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3、浙商沪港深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恒生指数收益率×75%+人民币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25%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恒生指数收益率×85%+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0%+活期存款

基准利率×5%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基

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在债券投资方面，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金融政策、

市场供需、市场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分析，形成对未来利率走势的判断，并根据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动进

行期限结构的调整。同时对不同类型的债券在收益率、流动性和信用风险上存在差异，债券资产有必

要配置于不同类型的债券品种以及在不同市场上进行配置，以寻求收益性、流动性和信用风险补偿间

的最佳平衡点。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

性、认可度，以及基准指数券种、久期、信用等级分布特征等，选取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作为债券部

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隶属于中债总指数族，该指数成分券由在境内公开发行且上市流通的记

账式国债、央行票据和政策性银行债组成，是一个反映境内利率类债券整体价格走势情况的分类指

数，适合作为本基金债券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基于本基金近年来股票资产的平均仓位，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

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75%提高至85%，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

素权重设置为10%，现金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25%调低至5%，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

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4、浙商智能行业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沪深300指数收益率×60%+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35%+恒生指数收益率×
5%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沪深300指数收益率×85%+恒生指数收益率×5%+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10%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仅涉及基准要素权重调整，不涉及具体指数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

绩比较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近年来股票资产的平均仓位，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

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65%提高至90%（其中A股股票部分的基准要素

权重相应从60%提高至85%，港股通股票部分的基准要素权重保持不变），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

准要素权重从35%调低至10%，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

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5、浙商智选领航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沪深300指数收益率×60%+恒生指数收益率×10%+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
3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80%+恒生指数收益率×10%+中债-综合全价（总

值）指数收益率×10%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仅涉及基准要素权重调整，不涉及具体指数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

绩比较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近年来股票资产的平均仓位，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

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70%提高至90%（其中A股股票部分的基准要素

权重相应从60%提高至80%，港股通股票部分的基准要素权重保持不变），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

准要素权重从30%调低至10%，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

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6、浙商智选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成份指数收益率×70%+恒生科技指数收益率×10%+人

民币银行活期存款利率×2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成份指数收益率×80%+中证港股通科技指数（人民

币）收益率×10%+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5%+活期存款基准利率×5%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基

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股票投资部分采取行业投资策略（本基

金拟投资的股票为以新兴产业方向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本基金将采用定量方法对新兴产业类上

市公司的成长性进行分析，主要参考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ROE）、毛利率等成长性指

标）和个股投资策略。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投资风格与主题库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

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主题界定、市值覆盖、行业与个股分布等，本基金选取中国战略新

兴产业成份指数和中证港股通科技指数（人民币）分别作为A股股票和港股通股票部分的业绩比较基

准要素。

原业绩比较基准中，恒生科技指数（指数代码HSTECH）代表最大30间与科技主题高度相关的香

港上市公司。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港股通科技指数（人民币）从港股通范围内选取50只

市值较大、研发投入较高且营收增速较好的科技龙头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以反映港股通内科

技龙头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调整后股票部分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与基金实际持股风格更为匹

配，从而能够更好反映本基金的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

基于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在债券投资方面，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金融政策、

市场供需、市场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分析，形成对未来利率走势的判断，并根据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动进

行期限结构的调整。同时对不同类型的债券在收益率、流动性和信用风险上存在差异，债券资产有必

要配置于不同类型的债券品种以及在不同市场上进行配置，以寻求收益性、流动性和信用风险补偿间

的最佳平衡点。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

性、认可度，以及基准指数券种、久期、信用等级分布特征等，选取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作为债券部

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成份券由在境内公开发行且上市流通的记账式国债、央行票据和政策性

银行债组成，反映境内利率类债券整体价格走势，适合作为本基金债券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基于本基金近年来股票资产的平均仓位，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

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80%提高至90%（其中A股股票部分的基准要素

权重相应从70%提高至80%，港股通股票部分的基准要素权重保持不变），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

准要素权重设置为5%，现金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20%调低至5%，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

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7、浙商大数据智选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中证主要消费行业指数×60%+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4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证主要消费指数收益率×80%+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20%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仅涉及基准要素权重调整，不涉及具体指数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

绩比较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长期产品定位和投资策略，同时考虑到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

的比例为0-95%，投资于消费主题的公司发行的证券占非现金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每个交易

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

应收申购款等）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

的其他投资比例限制，将业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60%提高至80%，将债

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40%调低至20%，使其与产品的长期定位相匹配。调整后的新业绩

比较基准适合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8、浙商全景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中证内地消费主题指数收益率×50%+恒生指数收益率×5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证内地消费主题指数收益率×70%+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指数（人民

币）收益率×20%+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0%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基

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股票投资部分充分利用公司自主研发的

智能投决平台进行分析研究，分析各行业现状、边际变化和发展前景，选择消费类重点行业，并结合所

选择行业中重点公司的管理水平、盈利能力等因素优选个股。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投资风

格与主题库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主题界定、市值覆盖、行业

与个股分布等，本基金选取中证内地消费主题指数和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指数（人民币）分别作为A
股股票和港股通股票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原业绩比较基准中，恒生指数（指数代码HSI）为反应香港股票市场整体表现的指标。调整后的新

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指数（人民币）从港股通范围内选取流动性较好、市值较大的50
只消费主题相关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以反映港股通内消费类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调整后股票

部分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与基金实际持股风格更为匹配，从而能够更好反映本基金的产品定位和投资

风格。

基于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在债券投资方面，本基金主要采取久期策略、期限结构

配置策略、类属配置策略和个券选择策略。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

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基准指数券种、久期、信用等级分布特征等，选取中债-总全

价（总值）指数作为债券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成份券由在境内公开发行且上市流通的记账式国债、央行票据和政策性

银行债组成，反映境内利率类债券整体价格走势，适合作为本基金债券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基于本基金近年来股票资产的平均仓位，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

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100%调低至90%（其中A股股票部分的基准要素

权重从50%调高至70%，港股通股票部分的基准要素权重相应从50%调低至20%），并将债券资产所

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设置为10%，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

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9、浙商智多享稳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沪深300指数收益率×12%+恒生指数收益率×3%+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

率×75%+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税后)×1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70%+中证红利指数收益率×17%+中

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人民币）收益率×3%+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0%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基

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股票投资部分，利用浙商基金投研系统

与研究员相结合，确定具备长期配置价值的高质量的核心备选股票池。针对核心池中的每个公司，基

于基本面和估值的维度，并结合情绪及交易等方面，评估其未来6-12个月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波动，并

基于此构建股票组合。本基金可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投资于香港股票市场。

本基金将遵循上述相关股票的投资策略，优先将基本面健康、业绩向好、具有估值优势的港股通标的

股票纳入本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

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盘别/市值覆盖、风格特征、行业与个股分布等，本基金选取中

证红利指数和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人民币）分别作为A股股票和港股通股票部分的业绩比较

基准要素。

原业绩比较基准中，沪深300指数（指数代码000300）由沪深市场中规模大、流动性好的最具代表

性的300只证券组成，于2005年4月8日正式发布，以反映沪深市场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恒生指

数（指数代码HSI）为反应香港股票市场整体表现的指标。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红利指数

从沪深市场中选取100只现金股息率高、分红较为稳定，并具有一定规模及流动性的上市公司证券作

为指数样本，以反映沪深市场高股息率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人民

币）是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编制，从符合港股通条件的港股中选取30只流动性好、连续分红、股息率

高的股票作为样本股，采用股息率加权，可以反映港股通范围内连续分红且股息率较高的股票整体表

现。调整后股票部分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与基金实际持股风格更为匹配，从而能够更好反映本基金的

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

基于本基金近年来股票资产的平均仓位，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

绩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15%调高至20%（其中A股股票部分的基准要素

权重相应从12%调高至17%，港股通股票部分的基准要素权重保持不变），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

准要素权重从75%调低至70%，现金资产的基准要素权重保持不变，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

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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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1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并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6月16日、6月27日披露的《西藏旅游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

《西藏旅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19号、2026-023号）。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西藏旅游 2025 年审计报告》（XYZH/

2026CDAA1B0254），截至2025年12月31日，母公司财务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9,706,545.30元，盈
余公积为5,646,283.67，资本公积为972,461,635.04元，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将使用盈余公积
5,646,283.67元、资本公积64,060,261.63元，弥补母公司累计亏损69,706,545.30元。

本次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以母公司2025年度未分配利润弥补至零为限。
二、债权人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财政部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

知》（财资[2025]101号）关于使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司应自股东会作出公积金弥补亏损决议之
日起三十日内通知债权人或向社会公告的规定，现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将使用公积金弥补母公司累
计亏损。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
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申报债权的，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
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
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
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1、申报登记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11栋4层
2、申报时间：2026年6月27日-2026年8月10日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891-6339150
5、邮箱：yijiea@enn.cn
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签收日为准，请注明“债权申报”字样；以电子邮件申报的

债权人，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电子邮件主题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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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员工持股计划未解锁股份
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并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未
解锁股份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根据《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以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2025年审计报告，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期、第三期
解锁条件均未成就。公司将以8元/股的授予价（不含利息）进行回购注销，合计3,935,000股。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披露的《西藏旅游关于回购注销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未解锁股份
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号）。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26,965,517股减少至223,030,517股，最终需以注销事项
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二、债权人通知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司债权人自接

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
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申报债权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
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
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
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
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1、申报登记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11栋4层
2、申报时间：2026年6月27日-2026年8月10日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891-6339150
5、邮箱：yijiea@enn.cn
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签收日为准，请注明“债权申报”字样；以电子邮件申报的

债权人，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电子邮件主题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0749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2026-023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路(会展中心北行200米)艾力枫社国
际广场E座三楼30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2
104,353,261
45.97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晓菲女士主持，所审议的议案与公告通知相符，没有对

会议通知中未列明事项进行表决，并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表决、计票、监票，会议主持
人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所作决议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长胡晓菲女士，董事王景启先生、关建军先生，独立董事

崔学刚先生、张琪炜先生出席本次股东会，因工作原因，公司董事赵金峰先生、蒋承宏先生、张丽娜女
士，独立董事张润钢先生未出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董事会秘书罗练鹰女士出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年报及年报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869,661
比例（%）
99.5365

反对
票数

419,900
比例（%）
0.4023

弃权
票数
63,700

比例（%）
0.0612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867,861
比例（%）
99.5348

反对
票数

415,600
比例（%）
0.3982

弃权
票数
69,800

比例（%）
0.0670

3、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6年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889,861
比例（%）
99.5559

反对
票数

400,600
比例（%）
0.3838

弃权
票数
62,800

比例（%）
0.0603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102,761
比例（%）
98.8016

反对
票数

430,200
比例（%）
0.4122

弃权
票数

820,300
比例（%）
0.786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373,274
比例（%）
96.9346

反对
票数

447,500
比例（%）
1.0744

弃权
票数

829,200
比例（%）
1.991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847,361
比例（%）
99.5152

反对
票数

432,900
比例（%）
0.4148

弃权
票数
73,000

比例（%）
0.07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980,761
比例（%）
98.6847

反对
票数

474,600
比例（%）
0.4548

弃权
票数

897,900
比例（%）
0.8605

8、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950,561
比例（%）
98.6558

反对
票数

580,400
比例（%）
0.5561

弃权
票数

822,300
比例（%）
0.7881

9、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951,061
比例（%）
98.6562

反对
票数

515,900
比例（%）
0.4943

弃权
票数

886,300
比例（%）
0.8495

10、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未解锁股份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081,861
比例（%）
98.7816

反对
票数

454,100
比例（%）
0.4351

弃权
票数

817,300
比例（%）
0.7833

1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032,261
比例（%）
98.7341

反对
票数

504,900
比例（%）
0.4838

弃权
票数

816,100
比例（%）
0.7821

1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797,461
比例（%）
99.4673

反对
票数

491,900
比例（%）
0.4713

弃权
票数
63,900

比例（%）
0.0614

13、议案名称：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理财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990,261
比例（%）
98.6938

反对
票数

532,300
比例（%）
0.5100

弃权
票数

830,700
比例（%）
0.7962

除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91,048,972
11,234,786
819,003
577,703
241,3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39.5748
68.0609
19.7673

反对
票数
0
0

430,200
250,100
180,100

比例（%）
0.0000
0.0000
20.7875
29.4650
14.7538

弃权
票数
0
0

820,300
21,000
799,300

比例（%）
0.0000
0.0000
39.6377
2.4741
65.4789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6
7
9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
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未解锁股
份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理财额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053,789
792,803

12,798,389
11,931,789
11,902,089
12,032,889
11,983,289
12,748,489
11,941,289

比例（%）

90.6007
38.3088
96.1974
89.6837
89.4605
90.4436
90.0708
95.8223
89.7551

反对

票数

430,200
447,500
432,900
474,600
515,900
454,100
504,900
491,900
532,300

比例（%）

3.2335
21.6235
3.2538
3.5672
3.8776
3.4131
3.7950
3.6973
4.0009

弃权

票数

820,300
829,200
73,000
897,900
886,300
817,300
816,100
63,900
830,700

比例（%）

6.1658
40.0677
0.5488
6.7491
6.6619
6.1433
6.1342
0.4804
6.244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斯亮、梁静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0246 证券简称：万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6-035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
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6月25日收到公司董事

长王忆会先生、董事及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孙华先生递交的书面辞呈。因个人原因，王忆会先生辞
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孙华先生辞去公司董事、首
席财务官（财务总监）职务。根据相关规定，王忆会先生、孙华先生的辞呈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的议案》，选举董事王薇女士为董事
长，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薇女士；聘任杜轶名女士为公司首席财务官（财务总
监）。董事长与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王忆会

孙华

离任职务

董事、董事长，董事会
战 略 委 员 会 主 任 委
员、提名委员会委员

董事、首席财务官（财
务总监）

离任
时间

2026年 6月 25
日

2026年 6月 25
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7年2月1日

2027年2月1日

离 任 原
因

个 人 原
因

个 人 原
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否

否

具 体 职 务
（如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承诺

是，存在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承诺，但
不属于增持承诺

否，不存在未履行
完 毕 的 公 开 承 诺

（含增持承诺）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王忆会先生、孙华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

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其辞呈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王忆会先生、孙华先生将按
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公司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机制，上述事项不会影响董事
会的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忆会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其对公司的相关承诺仍然有效。孙华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王忆会先生、孙华先生
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有力推动公司稳健经营与规范运作，为公司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公司及董事会向两位董事在履职期间辛勤付出致以诚挚谢意！

王忆会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面对传统房地产主业转型的挑战和新时代涌现的人工智能产
业机遇，积极响应国家科技兴国的号召，以坚定的信心，百折不挠的勇气，通过不懈的努力完成了公司
向硬科技领域转型的整体战略。为公司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启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全
体董事对王忆会先生多年的辛劳与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三、选举董事长及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董事会同意选举王薇女士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王薇女士简历请见公司于2026年6月6日披露的《关于增补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会选举王薇女士为公司董事长后，
其将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后续事项。

为保证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正常有序开展工作，董事会同意王薇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变更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一）聘任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的情况
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首席

财务官（财务总监）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和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审核同意，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杜轶名女士为公司首席财务官
（财务总监）（简历见附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杜轶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杜轶名女士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二）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意见
经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审查，认为杜轶名女士具备公司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的任职

资格和履职能力，能够胜任该岗位，不存在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附件：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简历
杜轶名女士，汉族，1985年出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学士学位，中国注册会计师

（CPA），国际注册会计师（ACCA）。曾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600379.SH）财务总监。2019年加入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246.SH），
2020年至今任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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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6号万通中心写字楼D座4层第一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6
383,995,106
19.763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代董事长钱劲舟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和表决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3,131,530
比例（%）
99.7751

反对
票数

620,500
比例（%）
0.1615

弃权
票数

243,076
比例（%）
0.0634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3,025,930
比例（%）
99.7476

反对
票数

674,300
比例（%）
0.1756

弃权
票数

294,876
比例（%）
0.0768

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2,281,630
比例（%）
99.5537

反对
票数

716,900
比例（%）
0.1866

弃权
票数

996,576
比例（%）
0.2597

4、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2,286,930
比例（%）
99.5551

反对
票数

674,800
比例（%）
0.1757

弃权
票数

1,033,376
比例（%）
0.2692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3,351,013
比例（%）
97.2280

反对
票数

10,379,817
比例（%）
2.7031

弃权
票数

264,276
比例（%）
0.0689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1,083,330
比例（%）
99.2417

反对
票数

677,700
比例（%）
0.1764

弃权
票数

2,234,076
比例（%）
0.5819

7、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2,824,930
比例（%）
99.6952

反对
票数

877,200
比例（%）
0.2284

弃权
票数

292,976
比例（%）
0.076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

6

7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5年度薪
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增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4,888,971
44,144,671

42,946,371

44,687,971

比例（%）

97.8865
96.2635

93.6504

97.4482

反对

票数

674,300
716,900

677,700

877,200

比例（%）

1.4704
1.5632

1.4778

1.9128

弃权

票数

294,876
996,576

2,234,076

292,976

比例（%）

0.6431
2.1733

4.8718

0.639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4为特别表决事项，获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3以上审议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万思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小永律师、周圆律师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万通发展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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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2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各
位董事，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本次会议由代董事长钱劲舟先生主持，会议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及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王薇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并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

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同
时，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薇女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长、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35）。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的议案》
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并经董事会审计与

风险控制委员会审核同意。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杜轶名女士为公司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任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长、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35）。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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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出具的《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中信证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以下简称“首发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法定持续督导期至 2025年 12月 31
日。由于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中信证券在持续督导期满后继续就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

使用情况履行持续督导义务，原委派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王家骥先生、程欣先生。

现因原保荐代表人王家骥先生工作变动，不再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

有序进行，中信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潘杰克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王家骥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

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职责，相关业务已交接完毕。本次变更后，公司首发上市项

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潘杰克先生、程欣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本次变更不影响中信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王家骥先生在公司首发上市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附件：

潘杰克先生简历

潘杰克，保荐代表人，现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参与的项目

包括：汇得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盛德鑫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军信

股份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等首发项目；安迪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金陵药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美锦能源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等再融资项目；军信股份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新铝时代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南京化纤收购越科新材

料，朗晖石化重组蓝帆化工、齐鲁增塑剂等重组项目；以及东松医疗新三板挂牌，南京新工集团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等项目。


